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现金分红金额：由0.025元/股（含税）调整为0.02506元/股（含税）。

● 本次调整原因：自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告披露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日，深圳光

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实施回购股份数量新增1,147,297股，导致实际参

与利润分配的股份数量发生变动。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本总数459,291,145股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

量3,598,489股，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份数量为455,692,656股。公司按照现金分配总额不

变的原则，对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股现金分红金额进行相应调整。

一、调整前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2025年5月20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2024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具体利润分配方案具体如

下：

公司2024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中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25元（含税），拟派发现金红利 11,420,
998.83元（含税），占202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40.86%。本年度不进行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如在该利润分配方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扣除公司

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的基数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将不参与公司本次利润分配。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4月30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

于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7）。

二、每股现金分红金额调整原因及调整后利润分配方案

自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公告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日期间，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数量新增1,147,297股，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股份总数为3,598,489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本总数 459,291,145股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量 3,
598,489股，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份数量为455,692,656股。公司按照现金分配总额不变的

原则相应调整每股分配金额，每股派发现金红利由0.025元（含税）调整为0.02506元（含税），

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① 调整后每股现金红利=原定拟派发现金红利总额÷（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

记日登记的公司总股本-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持有股数）= 11,420,998.83÷(459,291,145-3,598,
489)≈0.02506元（含税）。

② 实际利润分配总额=调整后每股现金红利×（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

记的公司总股本-公司回购专用账户持有股数）=0.02506×(459,291,145-3,598,489)= 11,419,
657.96元（含税，本次实际利润分配总额差异系每股现金红利的尾数四舍五入调整所致）。

综上，公司本次利润分配的每股现金红利为 0.02506元/股（含税），利润分配总额为 11,
419,657.96元（含税，本次实际利润分配总额差异系每股现金红利的尾数四舍五入调整所

致），具体以公司权益分派实施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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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5月22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网站发布了《国家药监

局批准昂拉地韦片上市》的通知，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

广东众生睿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生睿创”）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物昂拉地韦

片（商品名：安睿威®，研发代号：ZSP1273）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

昂拉地韦片是具有明确作用机制和全球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球首款流感RNA聚合酶PB2
蛋白抑制剂，适用于成人单纯性甲型流感患者的治疗。

一、药品研发及相关情况

甲型流感传染性强，常引起季节或局部爆发流行，甚至是世界大流行。昂拉地韦片是具

有明确作用机制和全球自主知识产权的一类创新药物，用于成人单纯性甲型流感患者的治

疗。

昂拉地韦片 III期临床试验结果提示，与安慰剂组相比，昂拉地韦组在主要终点指标七项

流感症状缓解时间（TTAS）、次要终点指标包括单系统或单症状指标缓解时间、病毒学指标

（如病毒载量下降、病毒转阴时间、病毒转阴受试者比例）等均优于安慰剂组，达到统计学显著

性差异。昂拉地韦片也是国内唯一一个与奥司他韦头对头开展 III期临床试验并获批上市的

抗流感药物，昂拉地韦组在中位TTAS和发热缓解时间均比奥司他韦组缩短了近10%。

体外病毒学研究表明，昂拉地韦对多种甲型流感病毒的抑制能力显著优于神经氨酸酶抑

制剂奥司他韦以及核酸内切酶抑制剂玛巴洛沙韦，并且对于奥司他韦耐药的病毒株、玛巴洛

沙韦耐药的病毒株和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株均具有很强的抑制作用。

另外，昂拉地韦颗粒（研发代号：ZSP1273颗粒）治疗2~17岁单纯性甲型流感患者的 II期
临床试验，获得顶线分析数据。初步结果表明，昂拉地韦颗粒在2~17岁单纯性甲型流感参与

者中表现出积极的疗效和良好的安全性，试验结果理想，达到预期目的。众生睿创将积极与

药监部门沟通，继续组织实施昂拉地韦治疗 2~17岁单纯性甲型流感患者的 III期临床试验，

争取早日完成相关研究。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昂拉地韦片是全球首款流感RNA聚合酶PB2蛋白抑制剂，其上市标志着公司在呼吸系

统治疗领域的重大突破。公司是国内唯一一家同时拥有新冠和流感创新药的企业，公司将积

极布局来瑞特韦片和昂拉地韦片的商业化进程，推动国内新冠与流感联防联治的诊疗步伐。

昂拉地韦片的获批不仅丰富了公司产品线，还将提升市场竞争力、扩大市场份额，进一步巩固

公司在呼吸管线药物市场的领先地位，对公司未来业绩将产生积极影响。

由于医药产品的行业特点，药品获批后的销售将受到市场、政策、环境变化等不确定因素

影响，存在销售不达预期的风险。受相关疾病的预防性疫苗的普及、治疗药物的陆续获批、后

续产品市场推广等多种因素影响，未来昂拉地韦片的商业化和销售情况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严格按照规定对后续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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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下午15：00时；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5月22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15-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通过互联

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 22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北区松坪山路3号奥特迅电力大厦

十楼会议室。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特迅”或“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廖晓霞女士。

6.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情况

1.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代表共 176人，代表的股份总数 132,
110,4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53.3120%。其中：

（1）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4人，代表股份131,071,1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为52.8926%；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

结果，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172人，代表股份1,039,3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4194%。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131,938,785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8700%；反对 111,6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845%；弃权 60,
1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45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4,935,1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6.6379%；反对11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2.1835%；弃权60,1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1768%。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131,938,785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8700%；反对 111,6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845%；弃权 60,
1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45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4,935,1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6.6379%；反对11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2.1835%；弃权60,1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1768%。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 131,938,785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8700%；反对 108,9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825%；弃权 62,
8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47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4,935,1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6.6379%；反对10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2.1324%；弃权62,8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2297%。

4、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31,885,283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8295%；反对 174,502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321%；弃权 50,
7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38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4,881,6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5.5902%；反对174,5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3.4170%；弃权50,7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9928%。

5、审议通过了《关于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31,838,483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7941%；反对 204,102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545%；弃权 67,
9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51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4,834,8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4.6738%；反对204,1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3.9966%；弃权67,9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3296%。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31,836,783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7928%；反对 223,902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695%；弃权 49,
8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3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4,833,1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4.6405%；反对223,9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4.3843%；弃权49,8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9752%。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31,836,483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7926%；反对 226,4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714%；弃权 47,
602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36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4,832,8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4.6346%；反对22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4.4333%；弃权47,602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9321%。

8、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31,876,185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8227%；反对 135,7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027%；弃权 98,
6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74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4,872,5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5.4121%；反对135,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2.6572%；弃权98,6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9307%。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办理资产抵押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31,955,085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8824%；反对 137,9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044%；弃权 17,
5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13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4,951,4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6.9570%；反对137,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2.7003%；弃权17,5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3427%。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131,911,785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8496%；反对 136,5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033%；弃权 62,
200股，占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4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 4,908,1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6.1091%；反对13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2.6729%；弃权62,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2180%。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均不涉及特殊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尹子鸣律师和夏宇慈律师现场见证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法

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全文详见2025年5月23日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盖章的《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

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2227 证券简称：奥特迅 公告编号：2025-047

深圳奥特迅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2609 证券简称：捷顺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7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3,
650,000股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645,
356,761股剔除不参与利润分配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3,650,000股，即641,706,761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7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共计分配现金股利44,919,473.27元（含税）。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645,356,761股折算的每10股现金分红金额以及

据此计算的除权除息参考价的相关参数和公式计算如下：按公司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的

每10股现金分红金额（含税）=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10股=44,919,473.27元÷
645,356,761股×10股=0.696040元（保留六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本次权

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除权除息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

金分红的金额=除权除息前一交易日收盘价-0.0696040元/股（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

红金额，不四舍五入）。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5月20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未来实施利润

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扣除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0.70元（含税），不送红股，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入下一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原则：若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后股本发生变动

的，则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扣除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为基数，按照分配比例不

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2、自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动。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是一致的。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公司股东大会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45,356,761股剔除已回购股份

3,650,000股后的641,706,761.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7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

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

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63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

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

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

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

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4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07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30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30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股东账号

00*****973
00*****737
08*****115

股东名称

唐健

刘翠英

深圳市特区建发智慧交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21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9日），如

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

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1、鉴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不参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分红总额=
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分配比例，即：641,706,761股×0.070元/股=44,919,473.27元。本次权益

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 10股现金红利=实际现金分红总

额÷公司总股本×10=44,919,473.27元÷645,356,761股×10股=0.696040元（保留六位小数，最后

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格=权益分派股权登记

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红利=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696040元。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及公司《回购报告

书》的相关规定，如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及其他

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

进行相应回购价格区间调整。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对回购价格上

限进行相应调整。自本次权益分派除权除息之日（即2025年5月30日）起，调整后的回购股份

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分红=11.00元/股
（含）-0.0696040元/股≈10.93元/股（含，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3、根据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实施权益分派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中涉及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涉及的期权行权价格需相应调

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实施调整程序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鹭湖社区观盛二路5号捷顺科技中心

咨询联系人：唐琨

咨询电话：0755-83112288-8829
传真电话：0755-83112306
八、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609 证券简称：捷顺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8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自2025年5月30日起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11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

民币10.93元/股。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7月12日召开第六届董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决定使用自有资金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A股），回购股份用于实施员工持股及/或股

权激励计划。本次回购股份资金不低于人民币2,5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均含本

数），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1.00元/股（含本数）。具体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股份数量

以回购结束时实际回购的为准。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

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 7月 13日、2024年 7月 19日刊载在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47）、《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48）

二、2024年权益分派实施情况

2025年5月20日，公司召开了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未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

扣除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70元（含税），不

送红股，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入下一年度。

公司于2025年5月23日披露了《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37），

确定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30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

事项尚未实施完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

告。

三、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

根据《回购报告书》，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不超过人民币11.00元/股，若公司在回购

期内实施现金分红、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及其他等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

息之日起，按照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即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11.00元/股调

整为10.93元/股。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1、计算公式：每股现金红利=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调整前

的回购价格上限-每股现金红利。

2、具体测算：每股现金红利=44,919,473.27元÷645,356,761股=0.696040元/股调整后的回

购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价格上限-每股现金红利=11.00元/股-0.696040元/股≈10.93元/股
（保留两位小数）。鉴于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2,500万元人民币且不超过5,000万元人民

币，在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0.93元/股的条件下，按回购金额上限测算，预计回购股份

数量约为4,574,565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71%；按回购金额下限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

量约为2,287,282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35%，具体回购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

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四、其他事项说明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回购股份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公司将根据回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捷顺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5年5月16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实施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2025年 5月 16日，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2024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186,283,962股为基数，每10股

派现金红利1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18,628,396.20元。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如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

生变动，则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

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2、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及其

调整原则一致。

3、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4、自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86,283,962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1.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

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9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

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

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1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30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30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股东账户

01*****844
02*****285
02*****713
02*****728

股东名册

左笋娥

左笋娥

黄晖

萧锦明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21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9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公司自行承担。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经济开发区玉立大道555号

咨询联系人：罗炯波、舒丹

咨询电话：0769-83330508
传真电话：0769-83937323
七、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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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2025年5月20日、5月

21日与5月22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

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函询公司控股股东，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公司已披露事项外，不

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公司已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2025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

110,994.94万元，同比下降20.3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71.67万元；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050.17万元，同比下降3,605.87%。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经营业绩风险及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2025年5月20日、5月21日与5月22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达到20%，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日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函询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间接控股股东重庆

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正在与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筹划国资战略整合或将导致公司的控股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事宜之外，公司、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其

他影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均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

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份增（减）持、股权激

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情况

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

重大事件。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

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2025年5月20日、5月21日与5月22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达到20%，股价短期内波动幅度较大。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

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经营业绩风险

公司已于 2025年 4月 29日披露《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2025年 1-3月实现营业收入

110,994.94万元，同比下降20.3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71.67万元；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050.17万元，同比下降3,605.87%。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

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

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

处。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

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0279 证券简称：重庆港 公告编号：临2025－022号

重庆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